
促請政府立即停止「整體承租」管理模式 

由房署自行管理屋邨街市 

立場書 

  
現時全港有 25 個屋邨街市，當中有個現已及即將以「整體承租」方式營運。「整體承

租」制度自 80 年代開始運作，此營運方式原意讓屋邨街市能更靈活管理，可是過去不

少報導及調查均發現，此營運模式不單未能改善街市營運環境，更甚的是，租務情況比

以往更為混亂 (附件 1)
[1]
。 

  
「整體承租」營運模式不但未能改善營商環境，更使屋邨街市租務情況混亂 
本團體過去曾訪問「整體承租」屋邨街市(下稱外判街市)及房署自行管理街市的檔戶，

發現由外判街市租金比房署自行管理街市的租金貴接近 3 倍。外判街市平均呎價大約

$150-$380，而房署自行管理街市的平均呎價大約$50。同時亦發現由承租商管理的街市

租務更為混亂。在 2016 年本團體曾舉行聯區記招，當日各區檔主均有在會上批評外判

街市租務問題，包括：九龍城晴朗街市，承辦商在中途突然退場，部分商戶至今仍然要

透過法律途徑追討按金，而該承租商仍然在「整體承租」名冊內；沙田水泉澳街市商戶

幾經爭取，才能迫使承租商退回因入住率不足而濫收的租金 ；元朗洪福街市檔戶，自

2016 年開業至今，不斷就衛生及管理問題向承包商投訴，雖然承租商管理不善，可是期

後該承租商與房署私下協議提早退場後又再次成功投得該街市經營權。 
  
面對以上種種制度缺失，兩個即將營運的迎東及滿東街市，同樣以「整體承租」方式營

運。可是，翻查資料，時任發展局代表在 2016 年 5 月 27 日財務委員會會議上說明，街

市會由房署運作：「第 39 區(滿東邨)及第 56 區 (迎東邨)的公共房屋發展項目，據我們和

房署的了解，那兩個項目內的兩個街市會由房屋署運作。 」。其後離島區議曾就此討

論，要求官員交待，可是官方代表只不斷重申以上兩個街市會以「整體承租」方式管理。 
  
「整體承租」營運模式或會加劇壟斷情況 
有意承租屋邨街市的公司需要先加入「整體承租」名冊內才可參與投標，而名冊內大部

分承租商亦同樣是領展旗下承租商
[2]

 (附件2)，過去已有報導指出，不少承租商兼營檔鋪，

限制小商戶進場，形成「垂直壟斷」情況，令居民未能有真正購物選擇。 
  
得悉「公屋及居屋商場、街市及停車場事宜小組委員會」(下稱委員會) 已召開首次會議，

並旨在研究及比較公私營屋邨街市對市民的影響，以及檢視香港房屋委員會能否切實履

行《房屋條例》第 4(1)條所訂定，提供房屋和該委員會認為適合附屬於房屋的康樂設施

的職責。由此，聯盟連同一眾關注團體特意致函，要求委員會動議討論「整體管理」營

運模式及召開公聽會，並促請政府履行管理街市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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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請由房署根據現有租金基制釐定檔戶租金；現時已外判的屋邨街市，應按入住率收

取檔戶租金，以及確保外判街市的承包商以同樣比例收取檔戶租金。至承租合約完結時，

由房署自行管理； 

2.所有屋邨街市設立「街市監察委員會」，加入不同持分者作為委員會成員，定期與房

署官員會面，讓地區不同持分者能就街市營運提供意見及評分； 

3. 立即停止「整體承租」招租方式，由房署自行管理新落成屋邨街市及承租合約已經屆

滿的屋邨街市； 

4. 就房署外判街市營運情況作詳細研究，包括街市人流統計，檔位種類等，並交待研究

時間表及公佈日期； 

5.  參考《食物環境衞生署出租街市攤檔競投規則和條件》，承租者須為個人，用以防

止單一經營者連租檔位，自製「獨市」的情況。 

 

聯絡 ：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陳淑淇  
2018 年 6 月 29 日 

 
 

[1] 沙田水泉澳街市 , 東涌迎東街市及東涌滿東街市均是以整體承租方式管理 
[2] 現時客戶名冊內共有九個街市整體承租商，包括：光亮實業有限公司、利楊投資有限 公司、

歡卓投資有限公司、好眼光有限公司、宏集策劃有限公司、建華(街市)管理有 限公司、現代街市

管理有限公司、百佳超級市場有限公司、以及太平街市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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